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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6个月内分三期行权。 

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南

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

《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并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发表了意见。 

3、2017年3月28日至2017年4月7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在公示期内，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异议。 

4、2017年4月8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监事会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之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5、2017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确定 2017

年 4 月 14 日为授予日。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独立意见。 

6、2017 年 6 月 9 日，公司授予的 4,035 万份股票期权在中国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完成授予登记手续。 

7、2018年3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注销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期权

的议案》，同意注销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行权的公司股票期权合计24万份。

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时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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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励对象累计行权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累计行权数量（股） 

占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

权总数的比例（%） 

占授予股票期

权总数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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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取自主行

权方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

上市交易。 

（二）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2018 年第四季度，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数

量为 1,279,000 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数量为

13,339,200 股。 

（三）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后，公司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参与行

权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权新增股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自行权之日起锁定 6

个月，转让时须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4,421,037,657 1,279,000 4,422,316,657 

总计 4,421,037,657 1,279,000 4,422,316,657 

注：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引起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详见 2018 年 12 月 3 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

公告》（临 2018-090 号）。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股份登记情况 

2018 年第四季度，公司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

股份为 1,279,000 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为 13,339,200 股。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行权缴款资金为 4,284,650 元，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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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2018 年第四季度，公司自主行权后新增上市的股票数量为 1,279,000 股，

占变更前公司总股本的 0.03%。 

公司 2018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437,304,437.25 元，

基本每股收益为 0.7775 元；本次行权后，若以行权后总股本 4,422,316,657 股

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基本每股收益为

0.7773 元，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 


